
关于学院工会“送温暖费”使用的补充说明 

 

各工会小组： 

送温暖经费旨在深入推进“送温暖”活动的开展及和谐校园的构建，

充分体现学校工会对广大教职工的关心和爱护，使教职工感受到学校的

关怀和温暖。根据浙江大学工会经费支出有关规定（浙大工2018(35)号），

为使院工会送温暖工作规范化、制度化、常态化，特对院工会“送温暖

费”的使用做如下补充说明： 

1. 工会会员结婚、生育，由各工会小组负责按规定购买实物进行慰

问，经费报销由小组长负责落实，凭发票和购物报销凭证经工会主席签

字后，到院办赵华老师处领取工会经费折去校工会办理报销手续。 

2. 工会会员生病住院及去世慰问，由各工会小组长负责协调使用慰

问金，并组织看望和慰问工作。慰问结束后，凭发票、购物报销凭证、

现金转账单以及生病会员住院单等经工会主席签字后，到院办赵华老师

处领取工会经费折去校工会办理报销手续。 

3. 当年退休工会会员由院工会负责统一购买和发放纪念品。 

4. 上述所有慰问名单，请各工会小组长及时报给院办赵华老师进行

汇总存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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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：工会发票开具说明及送温暖费标准 

 



附件：工会发票开具说明及送温暖费标准 

户  名：中国教育工会浙江大学委员会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8133 0000 7793 9110 4H 

 


